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處理投訴機制 

 

1   目的 

➢ 學校能迅速有效地處理日常接獲的意見和投訴，及回應投訴人的合理訴求。 

➢ 幫助學校進一步探討有關問題，從而作出適切的跟進。 

    

2  原則及適用範圍 

1. 校方只處理關於學校日常運作及學校內部事務的投訴。 

2. 無論書面或親身投訴，投訴人應提供姓名、地址、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如

投訴人未能或拒絕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以致學校無法查證投訴事項及作出

書面回覆，會視作匿名投訴，學校可以不受理。 

3. 匿名投訴可交由校長視乎情況（例如已掌握充分證據，或投訴涉及嚴重或緊

急的事件）決定是否需要跟進，例如作內部參考、讓被投訴人知悉投訴內容

或作出有關補救及改善措施。如決定有關匿名投訴無需跟進，學校亦應簡列

原因，並存檔紀錄。  

4. 投訴一般應由當事人親自提出，其他人士須事先獲得當事人的書面授權，方

可代表當事人提出投訴。與學生（包括未成年人士及智障人士）有關的投訴，

可由家長/監護人，或獲家長/監護人授權的人士代表當事人提出。 

5. 如投訴由多於一位人士代表當事人提出，學校可要求當事人指定一位代表

作為與學校的聯絡人。 

6. 若有組織/團體已事先獲得當事人的書面授權，學校須按照既定程序處理有

關投訴。 

7. 學校只會處理在同一學年內提出的投訴，以一個學年曆計算。 

 

3 處理投訴原則 

1.   分類處理： 

為了更清晰了解投訴人的訴求及有效地作出回應，投訴應由學校負責訂定

有關政策、提供有關服務或管理被投訴人員/事務的部門直接處理。 

2.   迅速處理： 

所有查詢、意見或投訴，不論以口頭或書面提出，學校必須從速處理，及

早回覆，以免情況惡化。 

3.  教職員接獲查詢/投訴後，應直接處理或立即交由有關部門從速處理。 

4.  如有關負責人員未能解決問題，應向上級負責人員尋求協助。 

 

3.3  清晰透明 

1. 學校在制定明確有效的處理投訴機制和程序，會徵詢教師和家長的意見。 

2. 本指引於透過教職員會議、學校網頁、家長通告及家長聚會等活動，讓所

有家長和教職員清楚知道有關程序的內容。 

3. 負責處理查詢與投訴的教職員，均了解及遵從指引的規定。 



4. 學校每年會檢討有關政策及指引，以便作出更新處理程序。 

 

3.4   公平公正 

1.   學校會以正面態度面對投訴，公平地對待投訴人和被投訴的人士。 

2.   在展開調查工作前或在適當的情況下，專責人員及相關人士均須向學校申  

報利益。如有利益衝突的情況出現，有關人士必須避嫌，不應參與處理有 

關個案及接觸任何與個案有關的資料。 

3.   為避免利益衝突，任何被投訴的人員均不應參與或監督調查工作，或簽署   

任何給予投訴人的信件。 

4.   學校應確保有關投訴不會影響投訴人或其他相關人士的權益及日後與學校  

的溝通和聯繫。 

 

4  程序 

1.   確認投訴 

            關注是投訴人基於關心自己/子女或學校的利益，向學校提出查詢或表達意 

見，希望現況有所改變或改善。投訴是投訴人表達失望、不滿或怨憤。他們 

可能要求學校糾正失誤之處、懲處涉嫌違規者或尋求方法解決問題。 

2.   除非有關人士指明提出正式投訴，在一般情況下，負責人員可先即時或盡  

快為有關人士提供協助或解決問題。 

3.    簡易處理  

甲、如接獲公眾查詢、意見或非正式投訴，不論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提出，教職

員應辨別事件的性質及採取相應措施。一般來說，如有關事件毋須蒐證

調查或當事人沒有要求正式書面回覆，前線員工可按照學校既定的簡易

程序處理。 

乙、教職員應細心聆聽，理解及澄清當事人的想法和要求，如事件輕微，應盡

可能提供協助及所需資料，或盡快就當事人所關注的事項作出回應及協

助解決有關問題。 

4.    如有需要，負責有關事務的教職員須於兩個工天內與當事人直接電話回應或 

會面，交代學校的立場，澄清誤會，釋除疑慮或解開心結。  

5. 如有需要，前線員工應尋求協助，轉交校內專責人員或較高級人員處理，務 

求盡快跟進及解決問題。 

6. 對口頭提出的查詢/意見/投訴，學校可以口頭回應。 

7. 如有關查詢/投訴已即時解答或解決，只需在投訴記錄冊摘錄重點，以供日後

參考。  

 

 

 

 



學校處理投訴的流程 

    

5. 正式調查投訴 

1. 如學校已盡力嘗試透過簡易處理程序解決問題，但有關人士仍不接受學校的

回應或問題仍未解決，應啟動正式調查投訴程序（包括上訴機制），處理有

關個案。 

2. 學校考慮個案性質、涉及對象和牽連程度，委任適當人員成立專責小組負責

處理投訴。其安排如下： 

 



涉及對象 調查階段 上訴階段 

職員及工友 主任(PSM) 
校長及副校長 

教師 主任(PSM) 

主任(PSM) 校長、副校長 校監 

校長 校監及校董 
法團校董會 

上訴小組 

校監/法團校董會 辦學團體專責人員 

 

A. 發出通知書，確認收到有關投訴及徵求投訴人同意學校索取其個人及

與投訴有關的資料，並知會負責處理投訴人員的姓名、職銜及電話，方

便聯絡。 

B. 如有需要，聯絡或約見投訴人及其他相關人士，深入了解事件情況或要

求有關人士或機構提供相關資料。 

C. 在接獲投訴起計兩至四個星期內完成調查，並發出書面回覆通知投訴

人調查結果。 

D. 如投訴人接納調查結果，投訴可以正式結案。  

 

6. 處理上訴 

1. 如投訴人不接納調查結果或學校的處理方式，並能提供新證據或足夠理據，可

在學校的覆函發出日期起計兩星期內，向校方書面提出上訴要求。 

2. 根據校本機制，由校長及兩名副校長組成上訴委員會，負責處理上訴個案及回

覆投訴人。 

3. 在接獲上訴要求起計四至六星期內完成上訴調查，並就上訴結果書面回覆投訴

人。 

4. 如投訴人接納上訴結果，可以正式結案。  

 

7. 處理不服上訴結果 

1. 如投訴人仍不滿上訴結果或學校處理上訴的方式，校方須再審慎檢視有關處理

過程，確保已採取恰當的程序。 

2. 學校向法團校董會提交報告，以便決定如何跟進個案。 

 

 

 


